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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

司”）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叶光伏”）与中国电建

集团贵州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贵州公司”）达成的初步意向，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合同能否按协议履行存在不确定性，正式合同将在业务发生时另行

签署。如具体业务合同与协议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二）由于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执行价格，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协

议约定的 2016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单晶组件市场平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未

来协议履行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单晶组件的实际销售价格水平以及根据会计准则

是否能够在 2016年当期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根据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假设 2016 年乐叶光

伏向中国电建贵州公司销售 400MW单晶组件，若按照目前市场平均价格测算，预

计 2016 年产生营业收入 16亿元左右（含税）。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与中国电建贵州公司于2016年4月8日在西安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就乐叶光伏向中国电建贵州公司销售单晶组件达成合作意向。

上述协议的签署无需公司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或审批备案程序。 



（二）中国电建贵州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公司 

2、注册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皂角井(花溪大道北段) 

3、法定代表人：郭玮 

4、注册资本：17,796.86万 

5、成立日期：1985年7月20日 

6、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承担与取得资质相适应的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对外承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高耸

构筑物工程施工、送变电工程施工；货物贸易；设备材料租赁、加工及修理修配、

试验检测、职业技能鉴定及培训；商品混凝土销售。)  

7、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5年9月30日，中国电建贵州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3,644.45万元，净资产为47,607.04万元；2015年1月至9月营业收入为

64,910.89万元，净利润为54.50万元。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要内容 

1、未来三年乐叶光伏向中国电建贵州公司销售单晶组件数量：2016 年不低

于 400MW，2017年不低于 500MW，2018年不低于 600MW。 

2、在不涉密的前提下，乐叶光伏及时向中国电建贵州公司提供新产品信息，

中国电建贵州公司推动乐叶光伏 PERC 高功率组件等新产品在其光伏电站的推广

应用。 

3、双方优势互补，在国内主要光伏市场推动“领跑者”基地的发展，开展

“领跑者”项目合作。 

4、在光伏电站系统方面合作研发，优化系统稳定性，提升单位功率发电量。 



5、光伏电站其他设备技术与运维合作。 

（二）协议有效期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 

（三）协议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最后一方签字盖章的日期为本协议的生效日期。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光伏行业单晶领

域的技术优势，通过为终端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单晶组件，有效拉动国内单晶市

场需求，加快“领跑者”项目的推广，从而推动单晶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 

根据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假设 2016 年乐叶光伏向中国电建贵州公司销售

400MW 单晶组件，若按照目前市场平均价格测算，预计 2016 年产生营业收入 16

亿元左右（含税）。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与中国电建贵

州公司达成的初步意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能否按协议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正式合同将在业务发生时另行签署。如具体业务合同与协议不一致的，以具体业

务合同为准； 

（二）由于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执行价格，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协

议约定的 2016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单晶组件市场平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未

来协议履行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单晶组件的实际销售价格水平以及根据会计准则

是否能够在 2016年当期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和具体协议签署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